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通知 

 
各有关部处、学院(系、所)、各班： 

 

为了做好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期末考试工作 

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将从 2015年 6月 23日正式开始，到 7月 3日结束，为期两周。本学期

期末考试由于考试课程多，考试和监考任务较为繁重，希望考生和监考人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提前做好安排。上午安排一场考试，时间为 8:30-10:30；下午安排 1-2 场考试，时间为：下午

1:30-3:30一场，4:00-6:00第二场；还请考生与监考教师注意考试时间，按时参加考试和监考。 

二、非集中考试 

非集中考试于 2015年 6月 22日前完成，不得推迟。各学院要重视非集中考试的质量和考试

纪律，由开课学院和设课学院共同安排好监考人员。考场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座位隔开，原有教

室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到教学科（办公楼 111、电话 2202）联系借用大教室。 

三、集中考试安排 

1、时间安排：2015 年 6 月 23 日至 2015 年 7 月 3 日，具体安排请任课教师及学生登录本科

教务管理系统查询，查询方法见本科教学网《本科生集中考试安排网上查询操作说明》。 

2、集中考试须按照 《考试日程表》实施，不得擅自变更考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3、各学院及有关部门要认真选聘监考人员，做好监考人员培训工作，明确监考职责与任务，

按时按要求做好监考工作。 

四、补考工作 

1、本学期必修课的补考工作，将于 2015年 9月 10 日至 9月 20日内进行。 

2、各学院应做好院级课程的补考组织工作，校级课程的补考具体安排将在 2015年 9月 1日

前在本科教学网上公布。 

3、学生应及时通过“本科教学网”查看成绩，按时返校参加补考。 

五、试卷管理 

1、所有闭卷考试都要采取 A、B卷方式进行，必修课程还需准备难度相当的另一套试卷做为

补考试卷。 

2、试题应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同时制定标准答案和评分要点。 

3、试卷须经课程负责人和系（所)负责人签字审定后，使用统一的《北京科技大学本科考试

命题及印刷规范格式》，并填写《考试试题审定单》到教务科办理交印手续后到指定地点统一印

刷。 

4、各学院及试卷印制单位做好保密及保管存放工作，提高防范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泄密事件的发生。 

六、考场管理 

1、学生必须持学生证及身份证参加考试，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学生证和身份证都丢

失的学生，应于考试前到学院开据带有照片(加盖骑缝章)的身份证明 

2、重修学生按重修名单坐在教室前排(或到指定教室内)参加考试并逐一进行签到确认。 

3、凡符合条件的结业生回校参加重修考试，必须出示学院开具的考试证明（带照片并加盖

骑缝章）、结业证书和本人身份证，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4、任课教师应将考生名单(含重修学生)提供给监考教师用于核对和查验。 

5、任课教师和监考教师须按要求提前到达教室，清理和检查考场，严格查验证件，宣布考

场纪律。 

6、监考教师考试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考场、聊天或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发现问题及时取

证。考后将违纪违规情况(含物证)上报教务科。 

七、阅卷及成绩报送 

1、阅卷要遵循“以评分要点为依据，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卷面上的成绩，不得随

意改动。凡需改动，负责更正的阅卷教师须签全名。 

2、成绩在考试结束后三～五个工作日内由教师通过本科教学网上的“成绩录入”模块输入

教务系统，打印最终成绩单送学院审核。 

3、考试成绩输入及审核工作要求于 2015年 7月 10日之前全部完成。 

4、各学院应及时做好试卷归档工作，并在下学期第一周内将“试卷册目录”（包括电子版）

报教务科。 

八、其它 

对考试中出现的问题，教务处将以“期末考试工作简报”的形式及时在本科教学网上公告，

出现问题的单位要及时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给予纠正或处理。 

 

 

 教  务  处  

 2015年 6月 15日 


